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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1年山东

省工程建设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鲁建标字〔2021〕19号）的要求，标准编制

组立足山东省民用建筑工程实际，经广泛调查研究，大量试验论证，认真总结实践

经验，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山东省工程建设标准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程》DB37/T 5120—2018进行了修订。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术语、材料、工程勘察设计及材料选择、工

程施工、验收和附录。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增加了部分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要求并

对部分限量值进行调整；修改了氡、甲醛、氨、TVOC等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限量值； 

细化并完善了 TVOC 的检测方法，修改了甲醛的检测方法为 AHMT 分光光度法；修订

了Ⅰ类民用建筑工程和Ⅱ类民用建筑工程的工程控制范围；增加了民用建筑氡防治

设计要求；对幼儿园、学校教室、学生宿舍等装饰装修工程提高了污染控制严格的

控制要求；明确了室内空气中氡浓度检测方法。 

本标准由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各单位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山

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济南市天桥区无影山路 29 号，邮政编码：250031，

E-mail：sdjkyhjs@126.com，电话：0531-8559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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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预防和控制民用建筑工程中主体材料和装饰装修材料产生的室内环境污

染，保证室内空气质量，保障公众健康，统一验收标准和评价方法，做到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结合山东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预防和控制，不

适用于工业生产房屋建筑工程、仓储性建筑工程、构筑物和有特殊净化卫生要求的

室内环境污染控制。 

1.0.3 民用建筑工程根据控制室内环境污染的不同要求，应划分为以下两类： 

1 Ⅰ类民用建筑工程：住宅、居住功能公寓、医院、老年人照料房屋设施、幼儿

园、学校教室、学生宿舍、军人宿舍等； 

2 Ⅱ类民用建筑工程：办公楼、商店、旅馆、文化娱乐场所、书店、图书馆、展

览馆、体育馆、公共交通等候室、餐厅、理发店以及工业建筑中用于办公和生活的

场所等。 

1.0.4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山东

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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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民用建筑工程  civil building engineering 

本标准所指民用建筑工程是指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建筑结构工程和装饰装

修工程的统称。 

2.0.2 环境测试舱  environmental test chamber 

模拟室内环境测试建筑主体材料和装修材料的化学污染物释放量的设备。 

2.0.3 空气中氡浓度  radon concentration 

单位体积空气中氡的放射性活度，SI 单位为 Bq/m
3。 

2.0.4 人造板  wood-based panels 

以木材或非木材植物纤维材料为主要原料，加工成各种材料单元，施加(或不施

加)胶粘剂和其他添加剂，组坯胶合而成的板材或成型制品。 

2.0.5 木塑制品 wood-plastic composite products 

由木质纤维材料与热塑性高分子聚合物按一定比例制成的产品。 

2.0.6 水性处理剂  water based treatment agents       

以水作为稀释剂，能浸入建筑主体材料和装饰装修材料内部，提高其阻燃、防

水、防腐等性能的液体。  

2.0.7 本体型胶粘剂 bulk adhesive  

溶剂含量或者水含量占胶体总质量在 5%以内的胶粘剂。 

2.0.8 空气中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量  tot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在本标准规定的检测条件下，空气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总量，简称 TVOC。 

2.0.9 材料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in materials 

在本标准规定条件下，测得的单位体积或质量材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质量，

简称 VOC。 

2.0.10 新风系统 outdoor air system 

由风机、净化等处理设备、风管及其部件组成，将新风送入室内，并将室内空

气排至室外的通风系统。 

2.0.11 最小新风量  minimum fresh air requirement 

建筑物内满足人体健康和环境舒适所必需的新鲜空气量。 

2.0.12 换气次数  air changes 

每小时的通风量与房间容积之比。 

2.0.13 装饰装修材料使用量负荷比  decorate material loading factor 

    室内装饰装修时，使用的装饰装修材料总暴露面积与房间净空间容积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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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  料 

3.1 一 般 规 定 

3.1.1 民用建筑工程所用建筑主体材料和装饰装修材料的类别、数量和施工工艺等应

符合设计要求和有关国家或行业标准的规定。 

3.1.2 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或禁止使用的建筑材料。 

3.2 无机非金属建筑主体材料和装饰装修材料 

3.2.1 民用建筑工程所使用的砂、石、砖、砌块、水泥、混凝土、混凝土预制构件等

无机非金属建筑主体材料放射性限量应符合表 3.2.1 的规定。 

表 3.2.1 无机非金属建筑主体材料放射性限量 

测定项目 限  量 

内照射指数 （IRa） ≤1.0 

外照射指数（Iγ） ≤1.0 

3.2.2 民用建筑工程所使用的无机非金属装修材料，包括石材、陶瓷砖、建筑卫生陶

瓷、石膏制品、吊顶材料、无机粉状粘结材料等，其放射性限量应符合表 3.2.2 的规

定。 

表 3.2.2 无机非金属装修材料放射性限量 

测定项目 
限  量 

A 类 B 类 

内照射指数（IRa) ≤1.0 ≤1.3 

外照射指数（Iγ） ≤1.3 ≤1.9 

3.2.3 建筑主体材料和装修材料放射性核素的测定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

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的规定。 

3.3 人造板及其制品 

3.3.1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人造板及其制品，应测定甲醛释放量。 

3.3.2 人造板及其制品可采用环境测试舱法或干燥器法测定甲醛释放量，当发生争议

时应以环境测试舱法的测定结果为准。 

3.3.3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人造板及其制品的甲醛释放量应符合表 3.3.3 的规定。 

表 3.3.3 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限量 

测定方法 限  量 

环境测试舱法（mg/m
3
） ≤0.124 

干燥器法（mg/L）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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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限量环境测试舱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

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 相关附录进行；干燥器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人

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GB/T 17657 的规定进行。 

3.4 涂    料 

3.4.1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水性涂料、水性腻子和硅藻泥装饰壁材，应测定甲醛含量，

其限量应符合表 3.4.1 的规定。测定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墙面涂料中有

害物质限量》GB 18582 的规定。 

表 3.4.1 室内用水性涂料、水性腻子和硅藻泥装饰壁材中游离甲醛限量 

测定项目 
限  量 

水性涂料 水性腻子 硅藻泥装饰壁材 

甲醛含量 (mg/kg) ≤50 ≤50 ＜5 

3.4.2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溶剂型木器涂料和腻子，应测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和苯、甲苯+二甲苯+乙苯的含量，其限量应符合表 3.4.2 的规定。测定方法宜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 18581 的规定。 

表 3.4.2 室内用溶剂型木器涂料（含腻子）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和苯、甲苯+二甲苯（含乙苯）总和含量限量 

涂料（含腻子）分类 VOC (g/L) 苯（%） 

甲苯与二甲苯（含乙苯）总和含量

（%） 

醇酸类 ≤450 ≤0.1 ≤5 

硝基类 ≤700 ≤0.1 ≤20 

不饱和聚酯类 ≤420 ≤0.1 ≤10 

聚氨酯类 

面漆光泽≥

80 单位 
≤550 ≤0.1 ≤20 

面漆光泽＜

80 单位 
≤650 ≤0.1 ≤20 

3.4.3 聚氨酯类涂料测定固化剂中游离二异氰酸酯（TDI、HDI）的含量后，应按其

规定的最小稀释比例计算出聚氨酯类涂料中游离二异氰酸酯（TDI、HDI）含量，且

潮(湿)气固化型聚氨酯类涂料不应大于 0.4%；其他聚氨酯涂料不应大于 0.2%。测定

方法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色漆和清漆用漆基 异氰酸酯树脂中二异氰酸酯单体的测

定》GB/T 18446 的规定。 

3.4.4 水性墙面涂料中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总和含量不应大于 1000mg/kg。测定方法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 1858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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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地坪涂装材料中有害物质限量和测定方法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室内地坪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 38468 的规定。 

3.4.6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建筑防水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和测定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建筑防水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JC 1066 的规定。 

3.4.7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建筑防火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和测定方法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建筑防火涂料有害物质限量及检测方法》JG/T 415 的规定。 

3.5 胶  粘  剂 

3.5.1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水性胶粘剂，应测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和游离甲醛

的含量，其限量应符合表 3.5.1 的规定。 

表 3.5.1 室内用水性胶粘剂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和游离甲醛限量 

测定项目 

限  量 

聚乙酸乙烯酯 丙烯酸酯类 橡胶类 聚氨酯类 缩甲醛类 其他类 

VOC（g/L） ≤100 ≤100 ≤150 ≤100 ≤150 ≤150 

游离甲醛（g/kg） ≤0.5 ≤0.5 ≤1.0 — ≤1.0 ≤1.0 

3.5.2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溶剂型胶粘剂，应测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苯、甲

苯+二甲苯、甲苯二异氰酸酯(TDI)的含量，其限量应符合表 3.5.2 的规定。 

表 3.5.2 室内用溶剂型胶粘剂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苯、甲苯+二甲苯、 

甲苯二异氰酸酯(TDI)限量 

测定项目 

限  量 

氯丁橡胶 SBS 丙烯酸酯类 聚氨酯类 其他类 

苯（g/kg） ≤5.0 

甲苯+二甲苯（g/kg） ≤200 ≤80 ≤150 ≤150 ≤150 

VOC（g/L） ≤680 ≤630 ≤600 ≤680 ≤680 

甲苯二异氰酸酯(TDI)

（g/kg） 
— — — ≤10 — 

3.5.3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本体型胶粘剂，应测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的含量，

其限量应符合表 3.5.3 的规定。 

表 3.5.3 室内用本体型胶粘剂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限量 

测定项目 限  量 

有机硅类 聚氨酯类 聚硫类 环氧类 

VOC（g/kg） ≤100 ≤50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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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胶粘剂中游离甲醛、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苯、甲苯+

二甲苯、甲苯二异氰酸酯（TDI）的测定方法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 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GB 18583 的规定。 

3.6 水性处理剂 

3.6.1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水性阻燃剂、防水剂、防腐剂等水性处理剂，应测定游离

甲醛的含量，其限量应符合表 3.6.1 的规定。 

表 3.6.1 室内用水性处理剂中游离甲醛限量 

测定项目 限  量 

游离甲醛 (mg/kg) ≤100 

3.6.2 水性处理剂中甲醛含量的测定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水性涂料中甲醛含量

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GB/T 23993 的规定进行。 

3.7 建筑外窗和户门 

3.7.1 住宅建筑工程所用建筑外窗和户门，应测定空气声隔声性能，其指标应符合设

计要求及表 3.7.1 的有关规定。 

表 3.7.1 住宅建筑外窗、户门的空气声隔声性能 

材料种类及位置 空气声隔声性能 指标（dB） 

外窗 

交通干线两侧卧室、起居室（厅） 

计权隔声量＋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Rw＋Ctr） 

≥30 

其他 ≥25 

户门 计权隔声量＋粉红噪声频谱修正量（Rw＋C） ≥25 

3.7.2 办公室、会议室所用外窗和户门，应测定空气声隔声性能，其指标应符合设计

要求及表 3.7.2 的有关规定。 

表 3.7.2 办公室、会议室外窗、户门的空气声隔声性能 

材料种类及位置 空气声隔声性能 指标（dB） 

外窗 

临交通干线的 

办公室、会议室 计权隔声量＋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Rw＋Ctr） 

≥30 

其他 ≥25 

门 计权隔声量＋粉红噪声频谱修正量（Rw＋C） ≥20 

3.7.3 建筑外窗和门的空气声隔声性能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门窗空

气声隔声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 8485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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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其 他 材 料 

3.8.1 民用建筑工程中所使用的能释放氨的阻燃剂、混凝土外加剂，氨的释放量不应

大于0.10%，测定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的限量》GB 18588

的规定。 

3.8.2 民用建筑工程中所使用的混凝土外加剂，其残留甲醛的量不应大于 500mg/kg，

测定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中残留甲醛的限量》GB 31040 的规定。 

3.8.3 民用建筑工程中所使用的室内黏合木结构材料，其甲醛释放量不应大于

0.124mg/m
3，测定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GB 50325 中附录 B 的规定。 

3.8.4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时，所使用的壁布、帷幕、软包等甲醛释放量不应大于

0.124mg/m
3，测定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GB 50325 中附录 B 的规定。 

3.8.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墙纸（布）中甲醛含量应符合表 3.8.5 的有关规定，测定

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壁纸中有害物质限量》GB 18585 的规

定。 

表 3.8.5 室内用墙纸（布）中甲醛限量 

测定项目 

限  量 

无纺墙纸 纺织面墙纸（布） 其他墙纸（布） 

甲醛 (mg/kg) ≤120 ≤60 ≤120 

3.8.6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聚氯乙烯卷材地板、木塑制品地板、橡塑类铺地材料中挥

发物含量测定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聚氯乙烯卷材地板中有

害物质限量》GB 18586 的规定，其限量应符合表 3.8.6 的规定。 

表 3.8.6 聚氯乙烯卷材地板、木塑制品地板、橡塑类铺地材料中挥发物限量 

名   称 限量（g/m2） 

聚氯乙烯卷材地板（发泡

类） 

玻璃纤维基材 ≤75 

其他基材 ≤35 

聚氯乙烯卷材地板（非发

泡类） 

玻璃纤维基材 ≤40 

其他基材 ≤10 

木塑制品地板（基材发泡） ≤75 

木塑制品地板（基材不发泡） ≤40 

橡塑类铺地材料 ≤50 

3.8.7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地毯、地毯衬垫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甲醛的释放量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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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表 3.8.7 的有关规定，测定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地

毯、地毯衬垫及地毯胶粘剂有害物质释放限量》GB 18587 的规定。 

3.8.7 地毯、地毯衬垫中有害物质释放限量 

 

 

 

3.8.8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壁纸胶、基膜的墙纸（布）胶粘剂中游离甲醛、苯+甲苯

+乙苯+二甲苯、VOC 限量应符合表 3.8.8 的有关规定，游离甲醛、苯+甲苯+乙苯+

二甲苯测定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胶粘剂有害物质限量》GB 30982 的规定，

VOC 限量测定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GB 33372

的规定。 

表 3.8.8 室内用墙纸（布）胶粘剂中游离甲醛、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总和、VOC限量 

项  目 

限  量 

壁纸胶 基膜 

游离甲醛   （mg/kg） ≤100 ≤100 

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总和  （g/kg） ≤10 ≤0.3 

VOC（g/L） ≤350 ≤120 

 

 

 

 

 

 

 

 

 

 

名  称 有害物质项目 限量（mg/m2·h） 

地毯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0.500 

甲醛 ≤0.050 

地毯衬垫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1.000 

甲醛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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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勘察设计及材料选择 

4.1 一 般 规 定 

4.1.1 新建、扩建的民用建筑工程，设计前应进行建筑场地的土壤中氡浓度或土壤表

面氡析出率测定，并提供相应的检测报告  

4.1.2 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设计应有污染控制措施，应进行装饰装修设计污染控制

预评价，控制装饰装修材料使用量负荷比和材料污染释放量。鼓励采用装配式装修

等先进技术，装饰装修制品、部件宜工厂加工制作、现场安装。 

4.1.3 民用建筑工程装饰装修设计宜根据建筑物的类型和用途设置新风系统。 

4.1.4 民用建筑工程的室内通风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GB 50352、《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和《建筑节能与可

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 的有关规定。对于设置新风系统的民用建筑工程，

新风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民用建筑供暖

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的有关规定。 

4.1.5 采用自然通风的Ⅰ类民用建筑最小换气次数不应低于 0.5 次/h，民用建筑工程需

要长时间关闭门窗使用时，房间应采取通风换气措施，必要时应采取机械通风换气

措施。 

4.1.6 住宅建筑工程所使用的外墙、隔墙、楼板、门窗的隔声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和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的有关规定。 

4.2 工程地点土壤中氡浓度调查及防氡 

4.2.1 新建、扩建的民用建筑工程的工程地质勘察资料，应包括工程所在城市区域土

壤氡浓度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测定历史资料及土壤氡浓度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平均

值数据。 

4.2.2 民用建筑工程设计应根据建筑场地土壤中氡浓度的测定结果，按下列规定进行

防氡处理： 

1 已进行过土壤中氡浓度区域性测定的民用建筑工程，当土壤氡浓度测定结果

平均值不大于 10000Bq/m
3 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不大于 0.02 Bq/(m

2
·s)，且工程场地所

在地点不存在地质断裂构造时，可不再进行土壤氡浓度测定；其他情况均应进行工

程场地土壤氡浓度测定； 

2 当民用建筑工程场地土壤氡浓度不大于 20000Bq/m
3 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不

大于 0.05 Bq/(m
2
·s)时，可不采取防氡工程措施； 

3 当民用建筑工程场地土壤氡浓度测定结果大于 20000Bq/m
3，且小于

30000Bq/m
3 时，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大于 0.05 Bq/(m

2
·s)且小于 0.10 Bq/(m

2
·s)时，

应采取建筑物底层地面抗开裂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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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民用建筑工程场地土壤氡浓度测定结果大于或等于 30000Bq/m
3 且小于

50000Bq/m
3 时，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大于或等于 0.10 Bq/(m

2
·s)且小于 0.30 Bq/(m

2
·s)

时，除采取建筑物底层地面抗开裂措施外，还必须按现行国家标准《地下工程防水

技术规范》GB 50108 和一级防水及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

GB 55030 中的要求，对基础进行处理； 

5 当民用建筑工程场地土壤氡浓度平均值不小于 50000Bq/m
3 或土壤表面氡析

出率平均值不小于 0.30 Bq/(m
2
·s)时，应采取建筑物综合防氡措施。 

4.2.3 当Ⅰ类民用建筑工程建筑场地土壤中氡浓度平均值不小于 50000Bq/m
3 或土壤

表面氡析出率不小于 0.30 Bq/(m
2·s)时，应进行工程场地土壤中的镭 266、钍 232、

钾 40 比活度测定。当内照射指数(IRa)大于 1.0 或外照射指数(Iγ)大于 1.3 时，工程场

地土壤不得作为工程回填土使用。 

4.2.4 民用建筑工程场地土壤中氡浓度及土壤表面氡析出率的测定，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 附录 C 的规定。 

4.3 氡防治工程设计 

4.3.1 新建、扩建的民用建筑工程应依据建筑场地土壤氡浓度检测结果按表 4.3.1 的要

求进行氡防治工程设计。 

表 4.3.1土壤分类及氡防治工程设计要求 

土壤类别 
土壤氡浓度 

（Bq /m
3） 

设计要求 

1 ≤20000 可不采取防土壤氡工程措施 

2 
>20000 且

<30000 

应采取建筑物底层地面抗裂及封堵不同材料连接处、管井及管

道连接处等措施 

3 
≥30000 且

<50000 

除采取土壤类别 2 要求的措施外，地下室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 50108 的有关规定进行一级防

水处理 

4 ≥50000 采取综合建筑构造防土壤氡措施 

注：表中土壤类别系按土壤氡浓度范围划分。 

4.3.2 改建的民用建筑工程应对原建筑进行室内氡浓度检测，依据检测结果采取氡防

治措施。 

4.3.3 三层建筑物以下氡的防治措施应包括土壤氡防治和建筑材料释放的氡防治；三

层及以上可只对建筑材料释放的氡进行防治。 

4.3.4 工程场地为 2 类、3 类土壤的民用建筑，与土壤直接接触的室内地面应采用混

凝土地面，严禁采用土地面、砖地面。混凝土厚度不应小于 80mm，并应采取抗裂构

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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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地下商场及其他有人员长时间停留的地下空间除采取一级防水处理和抗裂构

造措施以外，必须采用机械通风系统，其氡浓度限量值应小于 150Bq/m
3。 

4.3.6 工程设计采用机械通风方式降氡时，通风换气次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

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的有关规定。 

4.3.7 民用建筑进行防氡工程施工时，其建筑防氡材料及密封材料性能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防氡材料的防氡效率应达到 95%以上，防氡层的厚度应为 3 倍防氡材料有效

扩散长度且不超过 10mm； 

2 防氡涂料及密封材料用于内墙、顶棚及楼地面工程时，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现

行行业标准《弹性建筑涂料》JG/T 172 的有关规定； 

3 防氡层兼作地下工程内防水时，可选用涂膜或卷材类防水材料，并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 50108 的有关规定。 

4.3.8 民用建筑采用防氡涂料防氡时，内墙面打底腻子应采用弹性腻子，其动态抗裂

性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外墙用腻子》JG/T 157 的有关规定，其他性能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室内用腻子》JG/T 298 的有关规定。 

4.4 新风系统设计 

4.4.1 民用建筑新风系统设计新风量应根据最小新风量并结合室内污染物释放总量

确定。 

4.4.2 民用建筑最小新风量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设计规范》GB 50736 的规定。 

4.4.3 住宅新风系统的新风处理、主机选型、风管、气流组织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住宅新风系统技术标准》JGJ/ T 440 的规定。 

4.5 材 料 选 择 

4.5.1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不得使用国家禁止使用、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 

4.5.2 Ⅰ类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采用的无机非金属装修材料必须达到 A 类要求。 

4.5.3 Ⅱ类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宜采用 A 类无机非金属装修材料。当 A 类和 B 类

无机非金属装修材料混合使用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每种材料的使用量： 

                              ∑𝑓𝑖 · 𝐼Rai≤1.0                       (4.5.3-1) 

                              ∑𝑓𝑖 · 𝐼γi  ≤1.3                       (4.5.3-2) 

式中： 𝑓𝑖——第 i 种材料在材料总用量中所占的质量百分比 (%)； 

     𝐼Rai ——第 i 种材料的内照射指数； 

      𝐼γi——第 i 种材料的外照射指数。 

4.5.4 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采用的人造板及其制品、涂料、胶粘剂、水性处理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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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外加剂、墙纸(布)、聚氯乙烯卷材地板、地毯等材料的有害物质释放量或含

量，应符合本标准第 3章的规定。 

4.5.5 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时，不应采用聚乙烯醇缩甲醛类胶粘剂。 

4.5.6 住宅建筑工程室内不得使用溶剂型防水涂料。 

4.5.7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中所使用的木地板及其他木质材料，严禁采用沥青、煤

焦油类防腐、防潮处理剂。 

4.5.8 Ⅰ类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粘贴塑料地板时，不应采用溶剂型胶粘剂。Ⅱ类民

用建筑工程中地下室及不与室外直接自然通风的房间贴塑料地板时，不宜采用溶剂

型胶粘剂。 

4.5.9 民用建筑工程中，外墙采用内保温系统时，应选用环保性能好的保温材料，表

面应封闭严密，且不应在室内装饰装修工程中采用脲醛树脂泡沫材料作为保温、隔

热和吸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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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 程 施 工 

5.1 一 般 规 定 

5.1.1 材料进场应按设计要求及本标准的有关规定，对所用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的污

染物释放量或含量进行抽查复验。 

5.1.2 当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进场检验不符合设计要求、相关标准及本标准的有关规

定时，严禁使用。 

5.1.3 施工单位应按设计要求、国家有关标准及本标准的有关规定进行施工，不得擅

自更改设计文件要求。当需要更改时，应按规定程序进行设计变更。 

5.1.4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当多个房间重复使用同一设计时，宜先做样板间，并

对其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进行检测，当检测结果不符合本标准的规定时，应查找原

因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处理。 

5.1.5 住宅建筑工程宜先做样板间，并应对分户墙空气声隔声性能进行检测，全装修

的住宅建筑工程还应对卧室的分户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进行检测。 

5.2 材料进场检验 

5.2.1 材料进场应按设计要求、国家有关标准及本标准的有关规定，委托有资质的检

测机构按照表 5.2.1 的规定进行复验，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表 5.2.1 材料进场复验检验项目 

5.2.2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中所采用的其他材料应提供同批次产品相关项目的检

材料名称 进场检验项目 

建筑主体采用的无机非金属材料、天然花岗岩、大理

石石材、陶瓷砖、石膏制品 
内照射指数、外照射指数 

人造板或饰面人造板 甲醛释放量 

水性涂料、水性腻子、硅藻泥装饰壁材 甲醛含量 

水性胶粘剂 
聚氨酯类胶粘剂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其他水性胶粘剂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游离甲醛 

水性处理剂 甲醛含量 

溶剂型涂料 

聚氨酯涂料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苯、甲苯+二甲苯+乙苯、游

离二异氰酸酯（TDI、HDI） 

酚醛防锈涂料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苯 

其他溶剂型涂料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苯、甲苯+二甲苯+乙苯 

溶剂型胶粘剂 
聚氨酯类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苯、甲苯+二甲苯、甲苯二

异氰酸酯(TDI） 

其他溶剂型胶粘剂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苯、甲苯+二甲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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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报告，并符合设计要求和本标准的规定。 

5.2.3 幼儿园、学校教室、学生宿舍等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应对不同产品、不同

批次的人造板及其制品的甲醛释放量和涂料、橡塑类合成材料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释放量进行抽查复验，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5.3 施 工 要 求 

5.3.1 采取防氡设计措施的民用建筑工程，其地下工程的变形缝、施工缝、穿墙管（盒）、

埋设件、预留孔洞等特殊部位的施工工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地下工程防水技

术规范》GB 50108 的有关规定。 

5.3.2 Ⅰ类民用建筑工程当采用异地土作为回填土时，该回填土应进行镭 226、钍 232、

钾 40 的比活度测定，且回填土内照射指数(IRa)不应大于 1.0，外照射指数(Iγ)不应大

于 1.3。 

5.3.3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时，严禁使用苯、工业苯、石油苯、重质苯及混苯作为

稀释剂和溶剂。 

5.3.4 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施工时，施工现场应减少溶剂型涂料作业，减少施工现

场湿作业、扬尘作业、高噪声作业等污染性施工，不应使用苯、甲苯、二甲苯和汽

油进行除油和清除旧涂层作业。 

5.3.5 涂料、胶粘剂、水性处理剂、稀释剂和溶剂等使用后，应及时封闭存放，废料

应及时从室内清出。 

5.3.6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严禁使用有机溶剂清洗施工用具。 

5.3.7 壁纸（布）、地毯、装饰板、吊顶等施工时，注意防潮，避免覆盖局部潮湿区

域。空调冷凝水导排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 的有关规定。 

5.3.8 民用建筑新风系统安装施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住宅新风系统技术标准》 

JGJ/ T 440 的规定。 

5.3.9 使用中的民用建筑进行装饰装修施工时，在没有采取有效防止污染措施情况下，

不得采用溶剂型涂料进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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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    收 

6.1 一 般 规 定 

6.1.1 民用建筑工程及室内装修工程的室内环境质量验收，应在工程完工至少 7d 以

后、工程交付使用前进行。 

6.1.2 民用建筑工程及其室内装修工程验收时，应检查下列资料： 

1 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工程地点土壤中氡浓度检测报告，工程地点土壤天然放

射性核素镭-226、钍-232、钾-40 含量检测报告； 

2 涉及室内新风系统的设计文件、施工文件，以及新风量检测报告； 

3 涉及室内环境污染控制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及工程设计变更文件； 

4 建筑主体材料和装修材料的污染物含量或污染物释放量检测报告，外窗、户

门的空气声隔声检测报告，材料进场检验记录，进场复验报告； 

5 与新风系统有关的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施工记录； 

6 与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有关的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施工记录； 

7 样板间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住宅建筑样板间分户墙空气声隔声性能以及全

装修住宅卧室样板间分户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的检测报告（不做样板间的除外）； 

8 室内空气中污染物浓度检测报告。 

6.1.3 民用建筑工程所用建筑主体材料和装修材料的类别、数量和施工工艺等，应符

合设计要求、国家有关标准及本标准的有关规定。 

6.1.4 民用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时，应进行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

表 6.1.4 的规定。 

表 6.1.4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限量 

污染物 Ⅰ类民用建筑工程 Ⅱ类民用建筑工程 

氡（Bq/m3） ≤150 ≤150 

甲醛（mg/m3） ≤0.07 ≤0.08 

氨（mg/m3） ≤0.15 ≤0.20 

苯（mg/m3） ≤0.06 ≤0.09 

甲苯（mg/m3） ≤0.15 ≤0.20 

二甲苯（mg/m3） ≤0.20 ≤0.20 

TVOC（mg/m3） ≤0.45 ≤0.50 

注：1 表中污染物浓度测量值，除氡外均指室内测量值扣除同步测定的室外上风向空气测量值（本底值）后的

测量值。 

 2 表中污染物浓度测量值的极限值判定，采用全数值比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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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民用建筑工程验收时，设置新风系统的工程应进行室内新风量、换气次数检测，

必要时进行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检测。室内新风量、换气次

数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标准中 4.4.1、4.4.2 的规定，细颗粒物（PM2.5）和可

吸入颗粒物（PM10）检测结果应符合表 6.1.5 的规定。 

表 6.1.5 细颗粒物（PM2.5）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限量 

检验项目 限值要求 

细颗粒物（PM2.5） ≤0.05mg/m
3（24h 平均浓度） 

可吸入颗粒物（PM10） ≤0.10mg/m
3（24h 平均浓度） 

6.1.6 住宅建筑工程验收时，应进行分户墙空气声隔声性能检测，对全装修的住宅建

筑工程还应进行卧室的分户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和

表 6.1.6-1、表 6.1.6-2 的规定。 

表 6.1.6-1 住宅建筑卧室、起居室（厅）与邻户房间之间分户墙体的空气声隔声性能要求 

房间名称 空气声隔声单值评价量＋频谱修正量（dB） 

卧室、起居室（厅）

与邻户房间之间 

计权标准化声压级差＋粉红噪声频谱修正量

CD wnT ,
 

≥45 

表 6.1.6-2 装修住宅建筑卧室的分户楼板的撞击声隔声性能要求 

构件名称 撞击声隔声单值评价量（dB） 

卧室的分户楼板 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 L'nT，w ≤75 

6.2 现场采样要求 

6.2.1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检测应按单位工程进行。 

6.2.2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新风量、换气次数、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

检测时，新风系统应已调试完成。 

6.2.3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测现场及其周围应无影响空气质量检测

的因素，检测时室外风力不应大于 5 级。 

6.2.4 民用建筑工程验收时，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测，应由检测单位依据设计图纸、

装修情况和楼层分布，随机抽检有代表性的房间。每个建筑单体抽检房间数量不得

少于房间总数的 5%，并不得少于 3 间；当房间总数少于 3 间时，应全数检测。 

1 室内安装门扇，形成封闭空间的工程，抽检的房间基数按自然间计算，储藏

间不计入自然间基数； 

2 室内未安装门扇的工程，抽检的基数可按自然间计算，也可按最小可封闭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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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数量计算，当厨房、卫生间、储藏间位于可封闭空间内时，应计入受检房间面

积。 

6.2.5 幼儿园、学校教室、学生宿舍、老年人照料房屋设施室内装饰装修验收时，室

内空气中氡、甲醛、氨、苯、甲苯、二甲苯、TVOC 的抽检量不得少于房间总数的

50%，且不得少于 20 间。当房间总数不大于 20 间时，应全数检测。 

6.2.6 设置新风系统的民用建筑工程进行室内新风量、换气次数、细颗粒物（PM2.5）

检测时，在新风系统正常运转的条件下，同类新风系统应至少抽检 20%，且应包含

不同风量的新风系统，每个抽检的新风系统中应检测有代表性的房间，并不应少于 3

间。 

6.2.7 住宅建筑工程分户墙空气声隔声性能检测及全装修住宅建筑工程卧室的分户

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检测，应抽检有代表性的分户墙或分户楼板，每个单位工程抽

检数量不得少于分户墙或分户楼板构件数量的 5%，并不应少于 3 个。 

6.2.8 民用建筑工程验收时，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测点应按受检房间面积确定，检

测点设置数量应符合表 6.2.8 的规定。 

表 6.2.8室内检测点数设置 

房间使用面积（m2） 检测点数（个） 

＜25 1 

≥25，＜50 2 

≥50，＜100 不少于3 

≥100，＜500 不少于5 

≥500，＜1000 不少于6 

≥1000 ≥1000m2的部分，每增加1000m2增设1，增加面积不足

1000m2时按增加1000m2计算 

6.2.9 当房间内有 2 个及以上检测点时，应采用对角线、斜线、梅花状均衡布点，并

取各检测点检测结果的平均值作为该房间的结果值。 

6.2.10 民用建筑工程验收时，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现场检测点距内墙面不应小于

0.5m，距室内地面高度 0.8m~1.5m。检测点应均匀分布，且应避开通风道和通风口。

室外空气检测的样品采集点应选择在被测建筑上风向，并避开污染源。 

6.2.11 对设置新风系统的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测、室内新风量、

换气次数、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应在新风系统正常运转的条

件下进行。 

6.2.12 对采用自然通风的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物中甲醛、苯、甲苯、二甲

苯、氨、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浓度检测，应在房间的对外门窗关闭 1h 后

进行；氡浓度检测应在房间的对外门窗关闭 24h 后进行。检测时装饰装修工程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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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固定式家具，应保持正常使用状态。 

6.2.13 民用建筑室内环境中氡浓度检测时，对采用集中通风的民用建筑工程，应在通

风系统正常运行的条件下进行；采用自然通风的民用建筑工程，应在房间的对外门

窗关闭 24h 以后进行。I 类建筑无架空层或地下车库结构时，一、二层房间抽检比例

不宜低于总抽检房间数的 40%。 

6.3 检 测 方 法 

6.3.1 民用建筑室内空气中氡浓度检测宜采用活性炭盒法、脉冲电离室法、静电收集

法，测量结果不确定度不应大于 25%(k=2)，方法的探测下限不应大于 10Bq/m
3。 

6.3.2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空气中甲醛浓度的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场

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2部分：化学污染物》GB/T 18204.2的规定。当发生争议时，以

AHMT分光光度法的测定结果为准。 

6.3.3 民用建筑室内空气中甲醛检测，可采用简便取样仪器检测方法，甲醛简便取

样仪器检测方法应定期进行校准，测量范围不大于 0.50μmol/mol 时，最大允许示值

误差应为±0.05μmol/mol。当发生争议时，应以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

法  第 2部分：化学污染物》GB/T 18204.2 中 AHMT分光光度法的测定结果为准。 

6.3.4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空气中苯、甲苯、二甲苯浓度的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 附录 D 的规定。 

6.3.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空气中氨浓度的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场所

卫生检验方法 第 2 部分：化学污染物》GB/T 18204.2 中靛酚蓝分光光度法的规定。 

6.3.6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空气中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浓度的检测方法，应

符合本标准附录 A 的规定。 

6.3.7 设置新风系统的民用建筑工程，室内新风量、换气次数的检测方法，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1 部分：物理因素》GB/T 18204.1 的规定。 

6.3.8 设置新风系统的民用建筑工程，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物 （PM10）

的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2 部分：化学污染物》

GB/T 18204.2 的规定。 

6.3.9 住宅建筑工程中分户墙空气声隔声性能的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声

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 第 4 部分：房间之间空气声隔声的现场测量》GB/T 

19889.4 的规定。 

6.3.10 全装修住宅建筑工程卧室的分户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的检测方法，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 第 7 部分：撞击声隔声的现场测量》

GB/T 19889.7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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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检测结果判定 

6.4.1 当被抽检房间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全部检测结果符合本标准规定时，应判定该

工程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质量合格。 

6.4.2 当被抽检的房间中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测结果不符合本标准规定时，应查找

原因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并再次对不合格项进行检测。再次检测时，抽检量应增

加 1 倍，并应包含同类型房间及原不合格房间。再次检测结果全部符合本标准的规

定时，应判定为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质量合格。 

6.4.3 当被抽检的室内新风量、换气次数、细颗粒物（PM2.5）检测结果全部符合本标

准规定时，应判定该工程室内新风量、换气次数、细颗粒物（PM2.5）检测合格。 

6.4.4 当被抽检的室内新风量、换气次数、细颗粒物（PM2.5）检测结果不符合本标准

规定时，应查找原因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并再次对不合格项进行检测。再次检测

时，抽检房间数量应为不合格房间数量的 2 倍，并应包含原不合格房间。再次检测

结果全部符合本标准的规定时，应判定为室内新风量、换气次数、细颗粒物（PM2.5）

检测合格。 

6.4.5 当住宅建筑工程分户墙空气声隔声性能或全装修建筑工程卧室的分户楼板撞

击声隔声性能检测结果符合本标准规定时，应判定该工程分户墙空气声隔声性能或

分户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合格。 

6.4.6 当住宅建筑工程分户墙空气声隔声性能或全装修建筑工程卧室的分户楼板撞

击声隔声性能检测结果不符合本标准规定时，应查找原因采取措施进行处理，并针

对不合格项目再次进行检测。再次检测时，抽检数量应为不合格数量的 2 倍，并应

包含原不合格分户墙或分户楼板。再次检测结果全部符合本标准的规定时，应判定

该工程分户墙空气声隔声性能或分户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合格。 

6.4.7 室内环境质量验收不合格的民用建筑工程，不得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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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室内空气中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的测定 

A.0.1  室内空气中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测定： 

1 应采用 Tenax-TA 吸附管或 2,6-对苯基二苯醚多孔聚合物-石墨化炭黑-X 复合

吸附管采集一定体积的空气样品； 

2 应通过热解吸装置加热吸附管，并得到 TVOC 的解吸气体； 

3 将 TVOC 的解吸气体注入气相色谱仪进行分析。 

A.0.2 室内空气中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测定所需仪器及设备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恒流采样器：在采样过程中流量应稳定，流量范围应包含 0.5 L/min ，并且当

流量为 0.5L/min 时，应能克服 5kPa～10kPa 之间的阻力，此时用流量计校准系统流

量时，相对偏差不应大于±5%。 

2 热解吸装置应能对吸附管进行热解吸，其解吸温度及载气流速应可调。 

3 气相色谱仪应配置 FID 或 MS 检测器。 

4 毛细管柱：毛细管柱长应为 50m 的石英柱，内径应为 0.32mm，内涂覆聚二甲

基聚硅氧烷或其他非极性材料。 

5 程序升温宜为：初始温度应为 50℃，保持 10min，升温速率 5℃/min，温度升

至 250℃，保持 2min。 

A.0.3 试剂和材料应包括： 

1 Tenax-TA 吸附管可为玻璃管或内壁光滑的不锈钢管，管内装有 200mg 粒径为

0.18mm～0.25mm（60 目～80 目）的 Tenax-TA 吸附剂，或 2,6-对苯基二苯醚多孔聚

合物-石墨化炭黑-X 复合吸附管（样品管宜有采样气流方向标识）。使用前应通氮气

加热活化，活化温度应高于解吸温度，活化时间不应少于 30min，活化至无杂质峰为

止，当流量为 0.5L/min 时，阻力应在 5kPa～10kPa 之间。 

2 正己烷、苯、三氯乙烯、甲苯、辛烯、乙酸丁酯、乙苯、对二甲苯、间二甲

苯、邻二甲苯、苯乙烯、壬烷、异辛醇、十一烷、十四烷、十六烷的标准溶液或标

准气体。 

3 载气应为氮气，纯度不应小于 99.99%，当配制 MS 检测器载气为氦气时，纯

度不应小于 99.999%。 

4 标记物，用于按 TVOC 定义区分 TVOC 组分和非 TVOC 组分的化合物，本标

准中为正己烷和正十六烷。 

A.0.4 采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采样地点打开吸附管，吸附管进气口与空气采样器入气口垂直连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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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流量在 0.5L/min 的范围内，然后用皂膜流量计校准采样系统的流量，采集约 10L

空气，应记录采样时间及采样流量、采样温度、相对湿度和大气压。 

2 采样后取下吸附管，应密封吸附管的两端并做好标记，然后放入可密封的金

属或玻璃容器中，并应尽快分析，样品保存时间不应大于 14d。 

3 采集室外空气空白样品应与采集室内空气样品同步进行，地点宜选择在室外

上风向处。 

A.0.5  标准吸附管系列制备时，应采用一定浓度的各组分标准气体或标准溶液，定

量注入吸附管中，制成各组分含量为 0.05μg、0.1μg、0.4μg、0.8μg 、1.2μg、2.0μg

的标准吸附管，同时用 100mL/min 的氮气通过吸附管，5min 后取下并密封，作为标

准吸附管系列样品。 

A.0.6  应采用热解吸直接进样的气相色谱法，将吸附管置于热解吸直接进样装置中，

应确保解吸气流方向与标准吸附管制样气流方向相反，经 300℃充分解吸后，使解吸

气体直接由进样阀快速进入气相色谱仪进行色谱分析。 

A.0.7 当配置 FID 检测器时，应以保留时间定性、峰面积定量；当配置 MS 检测器

时，应根据保留时间和各组分的特征离子定性，在确认组分的条件后，采用定量离

子进行定量。 

A.0.8  用热解吸气相色谱法（配制 FID 检测器）分析标准吸附管系列时，应以各组

分的含量（μg）为横坐标、以峰面积为纵坐标，分别绘制标准曲线，并计算回归方

程。 

A.0.9  样品分析时，每支样品吸附管应按与标准吸附管系列相同的热解吸气相色谱

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A.0.10  所采空气样品的浓度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所采空气样品中各组分的浓度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Cm ＝ 
V

mmi 0
                          (A.0.10-1) 

式中： mC  ——所采空气样品中 i 组分的浓度（mg/m
3）； 

       im  ——样品管中 i组分的质量（μg）； 

       0m  ——未采样管中 i组分的质量（μg）； 

V  ——空气采样体积（L）。 

2 空气样品中各组分的浓度还应按下式换算成标准状态下的浓度： 

        
273

2733.101 


t

p
CC mc

                     (A.0.10-2) 

式中： Cc——标准状态下所采空气样品中 i组分的浓度（mg/m
3）； 

       P——采样时采样点的大气压力（kPa）； 

t——采样时采样点的温度（℃）。 

3 所采空气样品中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的浓度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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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i

CTVOC CC
1

                                               (A.0.10-3) 

式中： TVOCC ——标准状态下所采空气样品中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的浓度

（mg/m
3）； 

CC——标准状态下所采空气样品中 i 组分的浓度（mg/m
3）。 

注：1 对未识别的峰，应以甲苯的回归方程计算（日常中涉及截距是不是 0 的情况，如此规定，

明确指出 TVOC 按回归方程计算，不用设置截距强制过 0）。 

    2 当用Tenax-TA 吸附管和2,6-对苯基二苯醚多孔聚合物-石墨化炭黑-X复合吸附管采样的

检测结果有争议时，以 Tenax-TA 吸附管的检测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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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定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

的要求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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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监理、检测、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

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民用建筑工程室内污染控制标准》编制组按章、

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

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

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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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控制建筑主体材料和装修材料用于民用建筑工程时产生的室内环境污染，本

标准从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施工、工程检测及工程验收等阶段提出了规范性要求。

同时为了保证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对土壤氡防治、新风系统设计做出了规定。 

1.0.2 本标准适用于民用建筑工程(无论是土建或是装饰装修)的室内环境污染的预防

和控制，不适用于室外，也不适用于工业生产房屋建筑工程、构筑物（如墙体、水

塔、蓄水池等）和有特殊卫生净化要求的室内环境污染控制。 

本标准所称室内环境污染系指由建筑主体材料和装修材料产生的室内环境污染

（包括装饰装修过程中制作的固定家具、土壤氡对室内空气产生的影响）。对于工

程交付使用后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等室内环境污染问题，如工程交付使用后自行

添置的家具、燃烧、烹调和吸烟等所造成的污染，不属于本标准控制范围。 

工程交付使用后，用户会根据使用需要自购活动家具，这些家具往往也会带来

污染问题，特别是木制家具。有关调查资料显示，活动家具污染对装饰装修后有活

动家具的总室内环境污染的贡献率约为三分之一。为了解决“无活动家具不超标，

有活动家具超标”问题，本次修订确定的室内污染物限量值，为工程交付使用后活

动家具进入预留了适当净空间。 

1.0.3 本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 相关内容，在Ⅰ类民用

建筑工程中增加了军人宿舍控制要求，将医院病房修改为医院。删除了Ⅱ类民用建筑

关于地铁、地下车站的控制要求。 

本条所说民用建筑的分类均指单体建筑，对于一个建筑物中出现不同功能分区

的情况，例如住宅楼（Ⅰ类）的下层作为商店设计使用（Ⅱ类），或办公楼（Ⅱ类）的

上层作为住宅设计使用（Ⅰ类），其室内环境污染控制应有所区别，应分别进行检测

和判定。 

本条是根据建筑物本身的功能与现行国家标准中已有的化学指标综合考虑后做

出的分类。主要考虑人们在其中停留时间长短、停留人群的健康情况及建筑内的污

染积聚做出划分。未在标准中进行类型划分的民用建筑，可参照划分依据确定其属

于Ⅰ类民用建筑工程或Ⅱ类民用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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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2 环境测试舱是目前欧美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测试设备，主要用于建筑装饰装修

材料有害化学物释放量测试，例如，木制板材、地毯、壁纸等的甲醛释放量测试，

可以直接提供甲醛释放量数据，舱容积大小不等。大舱的舱体接近房间大小，可进

行整块板材的测试，模拟程度高，测试结果接近实际，但造价较高，运行成本也较

高；小舱只能进行小样品测试，代表性差，但造价较低，运行成本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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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  料 

3.1 一 般 规 定 

3.1.1、3.1.2 为了便于对民用建筑工程所用建筑主体材料和装修材料有害物质的控制，

明确规定了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或禁止使用的建筑材料。 

3.2 无机非金属建筑主体材料和装饰装修材料 

 

3.2.1 建筑材料中所含的长寿命天然放射性核素，会放射 γ 射线，直接对室内构成外

照射危害。γ 射线外照射危害的大小与建筑材料中所含的放射性同位素的比活度直接

相关，还与建筑物空间大小、几何形状、放射性同位素在建筑材料中的分布均匀性

等相关。 

    目前，国内外普遍认同的意见是：将建筑材料的内、外照射问题一并考虑，经

过理论推导、简化计算，提出了一个控制内、外照射的统一数学模式，即 

                     IRa≤1.0                              （1） 

                     Iγ≤1.0                               （2） 

    民用建筑工程中使用的无机非金属建筑主体材料制品（如商品混凝土、混凝土

预制构件等），如所使用的原材料（水泥、砂石等）的放射性指标合格，制品可不

再进行放射性指标检验。   

凡能同时满足公式 1、公式 2 要求的建筑材料，即为控制氡 222 的内照射危害及

γ 外射线危害达到了“可以合理达到的尽可能低水平”，即在长期连续地照射中，公

众个人所受到的电离辐射照射的年有效剂量当量不超过 1mSv。我国早在 1986 年已

经接受了这一概念，并依此形成了我国的《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等

国家标准。 

3.3 人造板及其制品 

3.3.1 目前，国内生产的板材有的采用廉价的脲醛树脂胶粘剂，这类胶粘剂粘接强度

较低，往往加入过量的脲醛树脂以提高粘接强度。民用建筑工程使用的人造板及其

制品是造成室内环境中甲醛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应检测甲醛释放量，便于

控制和选用。 

3.3.2~3.3.4 环境测试舱法也称气候箱法，可以直接测得各类板材释放到空气中的甲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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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干燥器法可以利用干燥器测试板材释放出来的甲醛量。在实际应用中，两者各

有优缺点。从工程需要而言，环境测试舱法提供的数据可能更接近实际，因而，欧

美国家普遍采用环境测试舱法，但环境测试舱法的测试周期长、运行费用高，在装

饰装修过程中采用环境测试舱法进行甲醛释放量判定难以做到。相比之下，干燥器

法的测试周期短、测定费用低，适合于装饰装修工程情况，故本标准允许使用干燥

器法。干燥器法测试甲醛释放量按现行国家标准《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

验方法》GB/T 17657 的规定进行，试样四边用不含甲醛的铝胶带密封，测定的游离

甲醛释放量不应大于 1.5mg/L。当发生争议时，以环境测试舱法为准。 

3.4 涂    料 

3.4.1 水性涂料挥发性有害物质较少，尤其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淘汰以聚乙烯醇

缩甲醛为胶结材料的水性涂料后，污染室内环境的游离甲醛有可能大幅度降低，但

仍有部分产品中游离甲醛含量较高，因此对游离甲醛含量进行控制。目前室内水性

涂料和腻子中涂覆于墙面和木器表面的用量较多，应分别进行控制。 

3.4.2 室内用溶剂型涂料和木器用溶剂型腻子，含有大量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对人体

危害极大，因此对其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总和、苯和甲苯+二甲苯（含乙苯）含

量进行控制。 

3.4.3 聚氨酯涂料中含有毒性较大的二异氰酸酯（TDI、HDI），因此本标准对其进

行了控制。 

3.4.4 本条是新增条款。烷基酚聚氧乙烯醚( APEO) 是一种重要的聚氧乙烯型非离子

表面活性剂。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本身不具有致癌性和致变异性，但是在与环氧乙烷

加成时，由于过量积累未反应的环氧乙烷而造成低聚氧乙烯以及二聚氧乙烯环构为

1,4-二恶烷。这两种化合物已被确认为致癌物质。 

3.5 胶  粘  剂 

3.5.1~3.5.3 目前建筑结构间隙的接缝和建筑构件、组件和装置之间缝隙密封使用的胶

粘剂(密封胶)，应按相关产品标准中的胶粘剂类型及成分进行控制。3.5.1 条~3.5.3 条

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胶粘剂有害物质限量》GB 30982 对有害物质指标做出规定。 

3.5.4 民用建筑室内用反应型树脂陶瓷砖胶粘剂(包括反应型树脂陶瓷砖填缝剂)和饰

面石材用反应型树脂胶粘剂，分为水性反应型树脂胶粘剂和溶剂型反应型树脂胶粘

剂，应分别符合本标准中水性胶粘剂和溶剂型胶粘剂的规定；民用建筑室内用膏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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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液基陶瓷砖胶粘剂主要是水性胶粘剂，应符合本标准中水性胶粘剂污染物限量的

规定。本标准对水泥基类的陶瓷砖胶粘剂(陶瓷砖填缝剂)和饰面石材用胶粘剂不做规

定。目前具有提升陶瓷砖与水泥砂浆层的粘接能力等用于陶瓷砖背面的粘接材料(称

为陶瓷砖背胶)尚无明确规定，该标准将陶瓷砖背胶分为水性乳液基背胶、水性反应

型树脂背胶、溶剂型反应型树脂背胶，应分别符合本标准中水性胶粘剂和溶剂型胶

粘剂的规定。 

3.6 水性处理剂 

3.6.1、3.6.2 水性阻燃剂主要有溴系有机化合物织物阻燃整理剂（固含量不小于 55%）、

聚磷酸铵阻燃整理剂（固含量不小于 55%）、聚磷酸铵阻燃剂和氨基树脂木材防火

浸渍剂等，其中氨基树脂木材防火浸渍剂含有大量甲醛和氨水，不适合室内用。防

水剂、防腐剂、防虫剂等处理剂中也有可能出现甲醛过量的情况，要对室内用水性

处理剂加以控制。由于水性处理剂与水性涂料接近，因此游离甲醛含量定为不大于

100mg/kg。测定方法与水性涂料相同。 

3.7 建筑外窗和户门 

3.7.1、3.7.2 参考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中的相关内容，但仅提出了

最低要求。如果设计没有明确指标，应最低满足该指标。 

3.8 其 他 材 料 

3.8.1 混凝土外加剂中的防冻剂采用能挥发氨气的氨水、尿素、硝铵等后，建筑物内

氨气严重污染的情况将会发生，有关部门已规定不允许使用这类防冻剂。但同样可

能释放出氨气的织物和木材用阻燃剂却未引起大家足够重视，随着室内建筑装修防

火水平的提高，有必要预防可能出现的室内阻燃剂挥发氨气造成的污染。 

3.8.2~3.8.4 在市场调查中发现，许多混凝土外加剂（减水剂）的主要成分是芳香族

磺酸盐与甲醛的缩合物，若合成工艺控制不当，产品很容易大量释放甲醛，造成室

内空气中甲醛的污染。室内黏合木结构所采用的胶粘剂，以及经黏合、定型、阻燃

处理后的壁布、帷幕、软包等，可能会释放出甲醛，因此应对其游离甲醛含量或游

离甲醛释放量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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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勘察设计及材料选择 

4.1 一 般 规 定 

4.1.1 土壤氡浓度检测要在工程场地平整后开挖前进行，通过地表土壤氡浓度检测结

果确定防氡措施，并在设计和施工中落实。 

4.1.2 本标准中对不同类型的民用建筑物，所选用的建筑主体材料及装修材料有不同

规定，应依据标准选用材料。同时材料有害物质的释放存在累积效应，应注意控制

装修材料的使用量。 

4.1.3 新风系统作为目前一种改善室内空气质量的手段应用于民用建筑工程中。《住

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规范》JGJ 367—2015 第 9.2.3 条中提出当既有住宅的自然通风

不能满足要求时，可采用机械通风的方式改善空气质量。 

4.1.4 通风换气是降低室内空气污染最经济有效的方法。 

4.1.5 近年来，随着建筑节能的要求越来越高，民用建筑的门窗密封性也越来越高。

检测发现，许多采用自然通风的建筑物，由于缺少通风而造成室内环境污染超标，

因此，自然通风的建筑物增加室内换气要求十分必要。 

4.1.6 通常情况下，设计要求要严于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在没有设计要求时，检测结果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的低限指标。 

4.2 工程地点土壤中氡浓度调查及防氡 

4.2.2 工程场地土壤氡浓度绝对值越高，渗入房间使室内空气中氡浓度提高越大，由

于室内空气中氡浓度控制指标是固定值，与此对应的，工程场地土壤氡浓度按达到

某一固定值来决定防氡处理措施是合理的。参考了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

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 的有关规定，民用建筑工程在工程勘察设计阶段可

根据建筑工程所在城市区域土壤氡浓度调查资料，结合本标准的要求，要求是否采

取防氡措施。 

4.2.3 大量资料表明，土壤氡来自土壤本身和深层的地质断裂构造两方面，因此，当

土壤氡浓度高到一定程度时，需分清两者的作用大小，此时进行土壤天然放射性核

素测定是必要的。当建筑场地土壤中氡浓度平均值大于或等于 50000Bq/m
3 时，有可

能建筑场地土壤的天然放射性较高，对于要求较高的Ⅰ类民用建筑而言，进行建筑场

地地表土壤天然放射性核素测定十分必要。当土壤的内照射指数(IRa)大于 1.0，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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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射指数（Iγ）大于 1.3 时，原土再作为回填土已不合适，可采用天然放射性较低的

回填土。 

4.3 氡防治工程设计 

4.3.1 本条要求“新建、扩建的民用建筑工程应依据土壤氡浓度的检测结果并按本标

准中表 4.3.1 的要求进行氡防治工程设计”。在具体实施中，为了保证本条要求得到

落实，有关部门在进行工程结构设计图审查时，需调阅工程勘察阶段的前期工作资

料，了解工程地点的土壤氡浓度情况，审查工程设计中是否按表 4.3.1 要求落实了防

氡降氡要求。 

建筑物室内氡除了主要源于地下土壤和岩石以外，另一个主要来源就是建筑材

料，除了砌块材料，混凝土、石材、墙地面砖等材料所释放的氡气都可能导致室内

氡浓度超标，所以防治建材氡不仅是针对墙体，也包括顶棚和楼地面。 

4.3.3 通过大量调研国内外关于氡检测及防治的相关资料，土壤氡对建筑的影响主要

集中在 3 层以下，3 层及 3 层以上土壤氡对室内氡水平的影响甚微，而建筑材料中的

氡对建筑的影响涵盖了建筑的全部空间，所以本标准规定 3 层以下要同时进行土壤

氡和建筑材料氡的防治，3 层及以上可只进行建筑材料氡的防治。 

4.3.4 工程场地土壤为 2 类、 3 类土壤时，土壤氡对室内氡浓度影响非常显著，土地

面、砖地面对土壤氡不能起到隔绝的作用，会直接导致室内氡水平超标，混凝土地

面会将暴露的土壤覆盖起来，可以起到阻止土壤氡进入室内的作用，同时必须做好

防裂措施，防止氡从裂缝或不同材料连接间隙进入室内。 

4.3.5 经过实验和计算， 通风换气次数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

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有关规定的建筑物，室内氡浓度一般都能满足本标准限量

指标的要求。 

4.3.8 防氡涂料的打底腻子应具有一定的张力，而弹性腻子正符合这一要求，墙面缝

隙在受温度、湿度、外力等影响变形在一定范围时，弹性腻子可随之改变，墙面不

会出现缝隙，减小对附着其上的防氡涂料的影响。 

4.4 新风系统设计 

4.4.2 最小新风量(或换气次数)指标综合考虑了人员污染和建筑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

响。其中公共建筑主要房间每人所需最小新风量符合表 1 的规定。表 1 中未包括的

其他公共建筑人员所需最小新风量，可按照国家现行卫生标准中的容许浓度进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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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确定，并应满足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 

表 1 公共建筑主要房间每人所需最小新风量[m
3
/（h·人）] 

建筑房间类型 最小新风量 

办公室 30 

客房 30 

 大堂、四季厅 10 

表 2居住建筑设计最小换气次数 

人均居住面积 Fp 最小换气次数（次/h） 

Fp≤10m2 0.70 

10m2＜Fp≤20m2 0.60 

 20m2＜Fp≤50m2 0.50 

Fp＞50m2 0.45 

表 3 医院建筑设计最小换气次数 

功能房间 最小换气次数（次/h） 

门诊室 2 

急诊室 2 

配药室 5 

放射室 2 

病房 2 

候诊区 10~15 

表 4 公共厨房和公共卫生间最小通风换气次数 

房间名称 最小换气次数（次/h） 备注 

公共厨房 

中餐厨房 40~50 公共厨房系指有炉灶的房间，当按吊顶下的房间

体积计算风量时，换气次数取上限值；当按楼板

下的房间体积计算风量时，换气次数取下限值 

西餐厨房 30~40 

职工餐厅厨房 25~35 

公共卫生间 10 — 

宾馆卫生间 房间新风量的 80%~90% — 

居住建筑换气次数宜符合表 2 的规定，医院建筑换气次数宜符合表 3 的规定。

由于居住建筑和医院建筑的建筑污染部分比重一般要高于人员污染部分，按照现有

人员新风量指标所确定的新风量没有体现建筑污染部分的差异，从而不能保证始终

完全满足室内卫生要求。因此，综合考虑这两类建筑中的建筑污染与人员污染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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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以换气次数的形式给出所需最小新风量。 

公共厨房及公共卫生间的污染源较集中，参照《建筑通风效果测试与评价标准》

JGJ/T 309 对其最小换气次数做了要求，其最小通风换气次数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4.5 材 料 选 择 

4.5.1 国家禁止使用、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包括政府管理部门及国家标准（包括行

业标准）明确禁止使用的建筑材料，属原则性要求。 

4.5.6 在本标准中，参照《住宅室内防水工程技术规范》JGJ 298，将溶剂型防水涂料

定义为以有机溶剂为分散介质，靠溶剂挥发成膜的防水涂料。从广义上讲，尽管聚

氨酯防水涂料也属于溶剂型防水涂料，以溶剂为分散剂，但这种材料的成膜机理是

反应固化，不是靠溶剂挥发成膜，且溶剂的含量不大，因此不在本标准规定的溶剂

型防水涂料范围内。 

    根据目前市场上防水涂料的品种，仅溶剂型橡胶沥青防水涂料属于这个范畴，

这种涂料的固含量一般只有 50%左右。考虑到住宅内空间不大，不利于溶剂的挥发，

且其固含量很低，需要多遍涂刷才可达到设计要求的厚度，此外，环境中高浓度的

溶剂挥发物也会对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存在火灾隐患，因此规定住宅建

筑室内不得使用溶剂型防水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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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 程 施 工 

5.1 一 般 规 定 

5.1.2 为了控制室内环境污染，必须在工程建设的全过程严格把关。其中，施工过程

中把好材料关十分关键。 

5.1.4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多次重复使用同一设计时，为避免由于设计、材料、施

工等方面的原因造成大批量装修工程超标，宜先做样板间，并对其室内环境污染物

浓度进行检测。 

5.1.5 住宅建筑工程宜先做样板间，对分户墙空气声隔声性能、全装修住宅卧室的分

户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进行检测，发现问题提前处理。 

5.2 材料进场检验 

5.2.1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主体采用的无机非金属材料、天然花岗岩、大理石石材、陶

瓷砖、石膏制品、人造板或饰面人造板、水性涂料、水性腻子、硅藻泥装饰壁材、

水性胶粘剂、水性处理剂、溶剂型涂料、溶剂型胶粘剂等材料进场复验要求，并明

确了不同材料进场复验的检验项目。材料进场复验宜按同一产地、同一品种、同一

批次、同一单体工程为一批。 

5.3 施 工 要 求 

5.3.1 地下工程的变形缝、施工缝、穿墙管（盒）、埋设件、预留孔洞等特殊部位是

氡气进入室内的通道，因此严格要求。 

5.3.2 Ⅰ类民用建筑工程当异地土壤的内照射指数（IRa）不大于 1.0、外照射指数（Iγ）

不大于 1.3 时，可以使用。 

5.3.3 民用建筑室内装修工程中采用的稀释剂和溶剂，按现行国家标准《涂装作业安

全规程 安全管理通则》GB 7691—2003 第 4.2.1 条规定的“严禁用苯(包括重质苯、

石油苯、溶剂苯和纯苯)脱漆或清洗。”混苯中含有大量苯，故也严禁使用。 

5.3.4 本条根据国家标准《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前处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

GB 7692—2012 第 5.1.16 条“涂漆前处理作业中不应使用苯。大面积除油和清除旧

漆作业中不应使用甲苯、二甲苯和汽油等有毒和低闪点物质”制定。 

5.3.5 涂料、胶粘剂、处理剂、稀释剂和溶剂使用后及时封闭存放，使用剩余的废料

及时清出室内，不但可以减轻有害气体对室内环境的污染，而且可以保证材料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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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5.3.6 不在室内用溶剂清洗施工用具，是施工人员必须具备的保护室内环境最基本的

素质。 

5.3.7 壁纸（布）、地毯、装饰板、吊顶等施工时，注意防潮，避免覆盖局部潮湿区

域。空调冷凝水导排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 的有关规定，是为了防止在施工过程中滋生微生物等，以避免产生表面及

空气中微生物污染。 

5.3.8 新风系统的安装施工包括新风主机、风管、风阀、风口、电器系统和空气质量

监控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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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   收 

6.1 一 般 规 定 

6.1.1 因涂料等保养期至少为 7d，所以强调在工程完工至少 7d 以后进行验收。 

6.1.2 本条在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2020

验收资料的基础上增加了第 5 款“与新风系统有关的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施工记录”

和第 7 款“住宅建筑样板间分户墙空气隔声性能以及全装修住宅卧室分户楼板撞击

声隔声性能的检测报告”。 

6.1.4 Ⅰ类民用建筑室内氡限量值指标确定，参考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室内氡浓度

建议值 100Bq/m
3，同时参考了《中国室内氡研究》实测调查结果：我国全年平均住

宅室内氡浓度大于 100Bq/m
3 的房间数少于 10％，还参考了现行国家标准《室内氡及

其子体控制要求》 GB/T 16146—2015 将新建建筑物室内氡浓度的年均氡浓度目标水

平确定为 100Bq/m
3 限量值。本标准将室内氡浓度限量值确定为 150Bq/m

3，系主要考

虑到本标准规定自然通风房屋的氡检测条件是对外门窗封闭 24h 后进行检测的情况。 

Ⅰ类民用建筑室内甲醛浓度指标 0.07mg/m
3 的确定：WHO 建议室内甲醛限量值为

0.10mg/m
3；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 定为 0.08mg/m

3，《公

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GB 37488 将使用房屋室内甲醛限量值定为 0.10mg/m
3，

两者均包含装饰装修材料、活动家具、生活工作过程等产生的甲醛污染；《中国室

内环境概况调查与研究》资料表明，活动家具对室内甲醛污染的贡献率统计值约为

30％，本标准本次修订将Ⅰ类民用建筑室内甲醛浓度指标定为 0.07mg/m
3，相当于为

房屋使用后活动家具等进入预留了适当净空间。 

Ⅰ类建筑空气中苯限量值的确定：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GB 37488 将苯限量定为 0.11mg/m
3。由于民用建筑工程禁止在室内使用以苯为溶剂

的涂料、胶粘剂、处理剂、稀释剂及溶剂，因此，近年来室内空气中苯污染已经受

到一定控制，同时考虑到活动家具等对室内苯污染的贡献率，本标准将Ⅰ类建筑空气

中苯污染限值定为不大于 0.06mg/m
3。 

    氨、甲苯、二甲苯限量值的确定：Ⅰ类民用建筑室内氨、甲苯、二甲苯限量值指

标均比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GB 37488 更加严格。 

Ⅰ类民用建筑室内 TVOC 限量指标 0.45mg/m
3的确定，与甲醛等情况类似，标准

本次修订同样为活动家具进入预留了适当净空间。 



 

 

 
40 

6.1.5 本条规定了对“设置新风系统的工程应进行室内新风量、换气次数、细颗粒物

（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的检测”的要求。并参考《建筑通风效果测试与

评价标准》JGJ/T 309 对新风系统运行后，反映颗粒物污染程度的主要指标“细颗粒

物（PM2.5）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做了相应的规定要求。颗粒物无法界定为装

修带来的污染，因此为选测指标，可根据装饰装修建筑现状和委托方要求进行选择。 

6.1.6 一般的住宅建筑工程要求检测分户墙两侧房间之间的空气声隔声性能；全装修

的住宅建筑工程，要求检测分户墙两侧房间之间的空气声隔声性能，同时要求检测

卧室的分户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全装修的卧室地面已经完成，可以验证地面与楼

板综合的撞击声隔声。在设计没有提出要求时，隔声检测结果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的低限指标要求。 

6.2 现场采样要求 

6.2.1 本条特别强调按照单位工程进行验收检测。 

6.2.2 新风系统安装完毕后，应进行系统调试和试运转，且连续试运转时间不应小于

2h。 

6.2.3 在《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 执行以来，工程检测时

发现，检测现场周围环境对检测数据有很大影响，如涂料施工、汽车尾气、废弃物

排放、有污染的材料堆放等；且当室外风力大于 5 级时，对被检测房间的封闭效果

影响较大，所以制定了本条规定。 

6.2.4 为使检测工作中的抽取数量更具操作性，明确规定了房间的概念、房间抽取数

量的计算方式。 

6.2.5 近年来，多地幼儿园、学校教室装饰装修后发生不少甲醛、VOC 超标情况，社

会反响强烈，需加强监督管理。为此，幼儿园、学校教室、学生宿舍、老年人照料

房屋设施装饰装修后验收时，甲醛、氡、氨、苯、甲苯、二甲苯、TVOC 的抽检量

增加到不得少于房间总数的 50％，并不得少于 20 间，当房间总数少于 20 间时，应

全数检测。当幼儿园、学校教室、学生宿舍、老年人照料房屋室内未做任何装修，

墙面、地面、顶棚仅做基础处理而未做表面处理，室内无门扇、无任何活动家具时，

室内环境污染物验收抽检依据本标准 6.2.4 进行。 

6.2.8 参考《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2020 和《室内空气

质量标准》GB/T 18883—2022 的规定，对检测点数进行了设置，规定了均衡布点要

求。随着房间面积增加，测量点数适当增加是必要的，但不宜无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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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 门窗的关闭指自然关闭状态，不是指刻意采取的严格密封措施。 

6.2.13 采用自然通风的民用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室内进行氡浓度检测时，要求门窗关闭

24h 后进行，主要考虑氡的衰变特性：氡释放到室内空气中后，一部分会衰变掉，放

射性衰变计数统计涨落大，为了测得较稳定数据，有利于发现超标情况，所以要求

检测在对外门窗关闭 24h 以后进行(室内氡浓度会有所积累，比一般实际情况要求严

格)。Ⅰ类建筑无架空层及无地下室的，抽检比例参照了现行行业标准《民用建筑氡防

治技术规程》JGJ/T 349 的要求，一、二层房间适当提高。 

6.3 检 测 方 法 

6.3.1 测氡方法研究已有百年历史，广泛使用的测氡方法也有很多，各有其特点。工

程竣工验收的建筑室内氡检测与一般情况下的室内氡检测相比，有如下特点： 

    (1)测氡属国家强制性要求，检测结果关系重大(决定建筑物能否交付使用)，因此，

检测方法及现场操作须统一要求，规范进行； 

    (2)氡检测以室内氡浓度“是否超标”为主要目的，属筛选性检测(在限量值附近

时检测要过细，明显超标或者明显低于限量值时可以粗些)； 

    (3)检测工作量大，往往时间要求急，因此，过程长的检测活动不适用(如长期累

积式测氡方法等)； 

    (4)测氡多在工地现场，因此，测氡操作需简便易行，最好现场可以看到检测结

果(工程检测习惯)。 

    根据工程验收室内测氡的特点，《环境空气中氡的测量方法》HJ 1212—2021 明

确了适用的 4 种测氡方法：径迹蚀刻法、活性炭盒法、脉冲电离室法、静电收集法，

对现场取样检测提出了具体要求。HJ 1212—2021 中表 A.1 给出了 4 种检测方法的适

用范围。 

6.3.3 民用建筑室内空气中甲醛检测也可采用简便取样仪器检测方法(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室内空气污染简便取样仪器检测方法》JG/T 498—2016 中的电化学分析方法、

简便采样仪器比色分析方法、被动采样仪器分析方法等 )，测量范围不大于

0.50μmol/mol 时，最大允许示值误差应为±0.05μmol/mol。 

6.3.4 目前甲苯、二甲苯检测方法通常有溶剂解吸-氢火焰离子检测器气相色谱法、一

次热解吸-气相色谱法、二次解吸-气相色谱法、溶剂解吸-气相色谱/质谱法，考虑到

环保性及可操作性，通过大量实验数据，选用一次热解吸-气相色谱法。 

6.3.6 本标准附录 A 中 TVOC 测定新增了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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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标准》GB 50325-2020 的 T-C 复合吸附管方法。采用 T-C 复合吸附管方法可以简化

取样检测工作；标准允许使用更先进的检测设备，提高工作效率。标准物质确定时，

参考了人造板、涂料、胶粘剂、地毯、地毯衬垫和地毯胶粘剂等装修材料释放到空

气中较突出的污染物种类，考虑到实际工作需要和省内检测机构现状，推荐气相色

谱仪配置 FID 检测器进行 TVOC 检测，并增加了检测结果争议时以 Tenax-TA 吸附

管的检测结果为准的规定。 

6.4 检测结果判定 

6.4.1 各种污染物浓度检测结果要全部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各房间检测点检测值的平

均值也要全部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6.4.2 本条明确了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测复检的数量和部位，强调了复检房间中应

包含同类型房间及原不合格房间。工程验收对不合格房间进行复验，抽检量指不合

格检测项目按原抽检房间数量的 2 倍重新检测。 

6.4.3 本条明确了设置新风系统的工程进行室内新风量、换气次数、细颗粒物（PM2.5）

的检测结果判定要求。 

6.4.4 本条明确了设置新风系统的工程进行室内新风量、换气次数、细颗粒物（PM2.5）

检测复检的数量和部位，强调了复检新风系统中应包含原不合格房间。 

6.4.5 本条明确了住宅建筑工程分户墙空气声隔声性能或全装修建筑工程卧室的分

户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的检测结果判定要求。 

6.4.6 本条明确了住宅建筑工程分户墙空气声隔声性能或全装修建筑工程卧室的分

户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检测复检的数量和部位，强调了复检时应包含原不合格分户

墙或分户楼板。 

 

 

 

 

 

 

 


